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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
迦
時
代
，
佛
說
入
定
或
冥
想
（dhyāna

）
，
頗
類
於
我

國
古
人
所
謂
「
澄
心
靜
慮
，
萬
想
俱
遣
」
之
意
  1
。
惟
僅
言
四

禪
、
四
無
色
定
，
或
滅
禪
等
名
目
  2
，
多
見
於
「
阿
含
經
」
（

āgam
a

）
、
諸
律
典
，
或
南
傳
巴
利
文
（pali

）
之
律
、
經
藏

中
，
此
為
常
識
。
佛
陀
入
滅
百
歲
之
後
，
至
部
派
時
期
，
形
勢

發
生
變
化
，
阿
毗
達
磨
（abhidharm

a
）
興
起
，
始
漸
有
新
說

之
出
現
，
比
如
「
五
地
」
、
「
六
地
」
、
「
七
地
」
、
「
九
地

」
、
「
十
七
地
」
之
類
，
雜
而
多
端
。
有
部
對
這
些
說
法
進
行

了
整
理
、
評
析
與
解
釋
，
又
結
合
聞
、
思
、
修
三
慧
與
欲
、
色

、
無
色
三
界
之
間
的
相
互
關
係
，
釐
定
為
「
六
地
」
、
「
七
依

定
」
說
，
並
寫
進
了
《
大
毗
婆
沙
論
》
一
書
中
。
但
後
世
流
行

震
旦
之
邦
的
，
卻
非
六
地
、
七
依
定
，
而
是
大
乘
佛
教
所
宣
導

的
欲
界
定
。
再
後
來
，
欲
界
定
輸
入
天
竺
的
鄰
居─

─

中
國
，

又
受
到
格
外
重
視
，
得
以
進
一
步
發
揚
光
大
，
成
為
富
有
本
土

特
色
的
佛
學
理
論
之
一
。

七
依
定
說
，
並
非
始
於
《
婆
沙
》
，
而
是
出
自
最
古
的

阿
毗
達
磨─

─

《
法
蘊
足
論
》
第
九
卷
。
《
大
毗
婆
沙
論
》
又

在
第
八
十
一
、
九
十
八
兩
卷
中
，
在
「
七
依
定
」
（
從
初
禪
到

無
想
定
）
的
中
間
增
加
了
一
個
初
禪
、
二
禪
之
間
的
「
中
間
定

」
，
和
另
一
個
接
近
於
初
禪
的
「
近
分
定
」
（sām

antaka-

sam
ādhi

）
兩
個
定
項
的
內
容
。
這
些
說
法
又
被
後
來
大
乘
唯

識
學
派
世
親
的
《
阿
毗
達
磨
俱
舍
論
》
所
認
可
，
成
為
定
說

。
  3 

那
麼
，
七
依
定
指
的
是
那
些
禪
定
呢
？
根
據
《
婆
沙
》
所

說
，
乃
「
謂
四
靜
慮
，
及
下
三
無
色
」
。
四
靜
慮
，
即
色
界
四

禪
；
下
三
無
色
，
是
指
無
色
界
三
定
：
空
無
邊
處
定
、
識
無
邊

處
定
和
無
所
有
處
定
。
由
此
推
知
，
其
前
身
應
為
早
期
九
次
第

定
中
的
「
七
定
」
說
，
其
源
蓋
出
於
《
長
阿
含
十
報
法
經
》
：

九
次
定
，
何
等
九
？
意
止
初
禪
，
為
一
定
；
從
一

次
二
禪
竟
，
為
二
定
；
從
二
次
三
禪
竟
，
為
三
定

；
從
三
次
四
禪
竟
，
為
四
定
；
從
四
次
禪
竟
空
定

，
為
五
定
；
從
空
次
竟
度
識
，
為
六
定
；
從
識
次

竟
度
無
有
欲
，
為
七
定
；
從
無
有
欲
次
竟
，
度
無

有
思
想
，
為
八
定
；
從
無
有
思
想
次
竟
，
度
滅
，

欲
界
定
的
源
與
流
（
上
）

夏
金
華
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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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九
定
。
  4 

空
定
，
即
無
色
界
的
「
空
無
邊
處
定
」
之
簡
稱
；
識
，
指

識
無
邊
處
定
；
無
有
欲
，
乃
「
無
所
有
處
定
」
之
異
名
；
無
有

思
想
，
應
為
「
非
想
非
非
想
」
之
異
譯
；
滅
者
，
滅
盡
定
也
。

九
次
第
定
（navānupūrvasam

āpattayah

）
，
是
原
始
佛
教

時
期
的
定
說
，
為
後
世
大
乘
佛
教
所
繼
承
，
即
《
大
般
若
波
羅

蜜
多
經
》
卷
四
十
六
中
的
第
一
至
第
九
定
，
在
我
國
高
僧
的
著

作
中
，
皆
襲
而
不
改
。
同
時
，
九
次
第
定
也
是
有
部
論
師
眼
裡

俱
解
脫
（ubhayato-bhāga-vim

ukta

）
羅
漢
所
修
禪
功
的
標

準
樣
式
  5
。
只
是
為
何
取
一
至
七
定
而
去
除
非
想
非
非
想
定
和

滅
定
？─

─

尚
待
後
考
。

所
謂
六
地
，
即
六
地
定
，
乃
由
未
到
地
（anāgam

ya-

sam
ādhi

）
、
中
間
禪
  6
，
外
加
色
界
四
禪
組
成
。
薩
婆
多
部

不
設
欲
界
定
的
理
由
是
，
認
為
「
欲
界
是
不
定
界
，
非
修
地
，

非
離
染
地
」
，
故
僅
有
聞
、
思
二
慧
，
無
修
慧
；
而
「
色
、
無

色
界
是
定
界
，
是
修
地
，
是
離
染
地
，
若
欲
思
時
墮
修
中
故
」

，
所
以
，
色
界
亦
有
聞
慧
和
修
慧
，
卻
沒
有
思
慧
；
無
色
界
因

「
無
耳
根
聽
聞
法
」
，
故
既
無
聞
慧
，
亦
無
思
慧
，
而
惟
有
修

慧
  7
。
欲
界
定
雖
有
定
名
，
但
無
修
慧
，
所
以
不
能
與
四
禪
、

無
色
界
定
並
列
齊
觀
。

不
僅
如
此
，
毗
婆
沙
師
們
還
提
出
，
否
定
欲
界
定
為
禪
的

另
外
四
個
有
力
依
據
，
如
下
：

欲
界
定
雖
能
正
觀
，
不
能
斷
結
，
故
不
名
禪
。
復

次
，
若
定
牢
固
、
相
續
久
住
、
出
入
意
不
捨
者
，

名
禪
。
欲
界
定
與
此
相
違
，
故
不
名
禪
。
復
次
，

若
有
定
名
、
亦
有
定
用
者
，
名
禪
。
欲
界
定
雖
有

定
名
，
無
有
定
用
，
猶
如
泥
椽
，
雖
有
椽
名
，
而

無
椽
用
。
禪
定
猶
如
木
椽
，
亦
有
椽
名
，
亦
有
椽

用
。
復
次
，
若
定
不
為
嬈
亂
風
所
吹
動
者
，
名
禪

。
欲
界
定
為
嬈
亂
風
所
吹
動
，
故
不
名
禪
。
  8 

針
對
此
說
，
有
人
提
出
過
許
多
反
對
意
見
，
有
部
一
一
予

以
闡
釋
。
例
如
，
對
欲
界
定
「
不
能
斷
結
」
，
故
「
不
名
為
禪

」
；
又
對
無
色
界
定
斷
結
（saṃ

yojana

）
，
為
何
亦
不
名
為

禪
之
質
疑
，
分
別
作
出
過
這
樣
的
解
釋
：
色
界
四
禪
「
棄
二
種

結
、
不
善
及
無
記
，
彼
名
為
禪
。
無
色
中
定
，
雖
棄
無
記
結
，

非
棄
不
善
，
是
故
彼
不
名
為
禪
」
  9
。
這
裡
的
「
結
」
，
與
煩

惱
（kilesa

）
是
同
義
詞
。
由
人
的
眼
、
耳
、
鼻
等
六
根
與
外

界
色
、
聲
、
香
等
六
境
接
觸
而
產
生
，
合
計
為
十
種
，
分
為
五

下
分
結
和
五
上
分
結
  10
。
若
經
禪
修
，
破
五
下
分
結
中
的
前
三

結
，
可
證
須
陀
洹
果
（soātpanna

）
；
如
果
消
弱
後
二
結
，
則

證
斯
陀
含
果
（sakad-āgām

in

）
；
再
而
破
後
二
結
，
得
阿
那

含
果
（anāgām

in

）
。
倘
若
又
進
一
步
，
破
除
五
上
分
結
者
，

則
可
證
阿
羅
漢
果
，
或
者
說
「
趣
向
等
覺
」
。
  11 

有
部
由
上
座
部
（Ā

rya-sthavira-nikāya

）
分
出
，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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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力
之
強
盛
，
位
居
十
八
或
二
十
部
派
之
冠
，
且
長
於
修
定
及

毗
曇
，
所
向
披
靡
，
其
餘
部
派
均
難
以
與
之
抗
衡
。
現
存
之
漢

譯
部
派
文
獻
，
十
有
八
九
出
自
薩
婆
多
論
師
之
手
，
即
是
明
證

。
據
天
臺
智
者
所
說
，
後
起
之
曇
無
德
部
（D

harm
aguptaka

）
，
又
稱
為
法
藏
部
，
雖
認
同
六
地
說
，
卻
不
承
認
「
未
到
地

」
，
而
代
之
以
「
欲
界
定
」
說
  12
，
其
餘
五
項
內
容
及
名
稱
與

有
部
相
同
。
然
今
本
論
藏
中
似
無
此
說
，
故
存
疑
。

聞
慧
、
思
慧
和
修
慧
，
指
的
是
三
種
智
慧
，
也
是
《
婆
沙

論
》
所
說
聞
所
成
慧
、
思
所
成
慧
和
修
所
成
慧
之
簡
稱
。
這
些

智
慧
可
以
通
過
佛
典
常
說
的
聞
、
思
、
修
之
途
徑
獲
得
。
展
開

一
點
說
，
聞
慧
，
是
指
受
持
、
轉
讀
、
究
竟
流
布
三
藏
十
二
分

教
所
生
成
之
智
慧
；
因
思
惟
三
藏
十
二
分
教
之
義
理
所
形
成
的

智
慧
，
則
稱
為
「
思
慧
」
；
而
修
慧
，
顧
名
思
義
，
即
在
聞
慧

、
思
慧
的
基
礎
上
，
依
教
修
行
，
所
獲
得
之
智
慧
。

有
部
所
說
之
未
到
地
，
舊
譯
未
來
禪
，
後
改
  13
。
又
稱

為
未
至
地
、
未
至
，
統
屬
於
近
分
定
中
的
一
種
，
及
於
初
禪
之

前
分
。
近
分
定
相
當
於
南
傳
佛
教
所
說
之
近
行
定
（upacāra-

sam
āpatti

）
  14
，
是
指
鄰
近
初
禪
而
又
尚
未
到
的
意
思
。
如

《
達
摩
多
羅
禪
經
》
云
：
「
從
彼
未
至
地
，
次
第
入
初
禪
，
乃

至
第
三
禪
，
其
轉
亦
如
是
。
」
  15
此
與
有
部
特
別
將
未
到
地
視

為
初
禪
前
之
方
便
加
行
是
一
致
的
。
隋
代
天
臺
二
祖
慧
思
（

五
一
五-

五
七
七
）
所
列
「
禪
定
三
界
次
第
」
也
是
如
此
：
從

欲
界
地
、
未
到
地
、
初
禪
地
、
二
禪
地
、
三
禪

地
、
四
禪
地
、
空
處
地
、
識
處
、
無
所
有
處
地

、
非
有
想
非
無
想
處
地
，
如
是
次
第
，
有
十
一

種
地
，
差
別
不
同
」
  16
，
只
是
在
「
未
到
地
」

前
加
了
一
個
欲
界
地
，
即
欲
界
定
，
與
差
不
多

同
時
代
的
慧
遠
（
五
二
三-

五
九
二
）
《
大
乘

義
章
》
卷
十
三
所
說
一
致
。
慧
思
是
贊
成
有
欲

界
定
的
東
土
禪
師
，
故
奉
行
龍
樹
所
說
，
而
與

有
部
論
師
的
意
見
相
左
。

毗
婆
沙
師
們
所
討
論
的
另
一
個
名
相
，
是

中
間
禪
。
中
間
禪
處
在
四
禪
、
四
空
定
之
間
，

故
名
中
間
。
如
「
從
初
禪
地
向
二
禪
時
，
除
覺

觀
在
，
名
中
間
禪
」
  17
，
其
餘
類
推
可
知
。
除

了
未
到
地
之
外
，
共
有
七
種
，
也
屬
於
近
分
定

的
範
圍
之
內
，
稱
為
中
間
禪
相
，
其
相
應
的
具

體
位
置
如
下
所
示
：

不
過
，
有
部
的
未
到
地
、
中
間
禪
之
說
，

雖
在
後
起
的
大
乘
佛
教
運
動
中
被
菩
薩
、
論
師

們
所
採
納
，
但
並
未
完
全
照
搬
其
所
有
觀
念
，

而
是
將
欲
界
定
也
納
入
到
自
己
的
理
論
體
系
中

。
欲
界
禪
定
論
之
提
出
，
究
竟
是
出
於
定
學
空

間
發
揮
的
需
要
，
還
是
這
麼
說
更
符
合
比
丘
、

初禪  二禪  三禪  四禪  空無邊處定  識無邊處定  無所有處定  非想非非想處定

中間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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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
丘
尼
們
平
日
裡
修
定
的
實
際
情
形
？
如
從
禪
修
的
深
淺
步
驟

推
知
，
應
屬
於
後
者
。                    (

未
完
待
續)

註
釋
:

＊�
上
海
社
會
科
學
院
哲
學
研
究
所
研
究
員
、
中
國
哲
學
研
究
室

主
任
、
國
家
社
科
基
金
評
審
專
家
。

 1.�
《
太
平
廣
記
》
卷
十
九
引
唐
盧
肇
《
逸
史
•
李
林
甫
》
語
。

 2.�
滅
禪
，
即
滅
盡
定
。
《
坐
禪
三
昧
經
》
卷
下
云
：
「
不
能
入
諸

禪
，
未
到
地
中
，
諸
漏
盡
，
是
名
慧
解
脫
；
得
諸
禪
，
亦
得
滅

禪
，
諸
漏
盡
，
是
名
共
解
脫
。
」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五
冊
，

頁
二
八○

下
）
這
裡
的
諸
禪
，
指
通
常
所
說
之
四
禪
八
定
；
共

解
脫
，
即
俱
解
脫
。

 3.��
分
別
參
閱
《
俱
舍
論
》
卷
十
五
、
卷
二
十
八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
二
十
九
冊
，
頁
八
十
一
上
、
一
四
九
中
。

 4.�
《
長
阿
含
十
報
法
經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一
冊
，
頁
二
四○

上
。

 5.�
俱
解
脫
，
「
慧
解
脫
」
之
對
稱
。
是
指
修
行
者
在
定
、
慧
兩
方

面
均
達
到
了
最
高
成
就
，
即
入
於
滅
定
和
獲
得
漏
盡
智
。

 6.�
有
部
此
說
是
真
實
存
在
的
，
後
來
的
《
俱
舍
論
》
卷
二
十
三 

、
二
十
九
分
別
兩
次
提
及
「
六
地
，
謂
四
靜
慮
、
未
至
、
中
間

。
」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十
九
冊
，
頁
一
二○

上
、
一
五○

中

）
可
以
證
明
。
四
靜
慮
，
即
四
禪
；
未
至
，
即
未
到
地
；
中
間

，
指
中
間
禪
，
或
稱
中
間
定
。

 7.�
《
大
毗
婆
沙
論
》
卷
四
十
二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十
七
冊
，
頁

二
一
八
上
。

 8.�
《
阿
毗
曇
毗
婆
沙
論
》
卷
四
十
一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十
八
，

頁
三○

八
中
。

 9.�
《
鞞
婆
沙
論
》
卷
十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十
八
冊
，
頁
四
八
三

中
。

 10.�

五

下

分

結

，

指

疑

（v
ic

ik
itsā

）

、

戒

禁

取

（

sīlabbataparām
āsa

）
、
身
見
（sat-kāya-dṛṣṭi

）
、
貪
欲
（

lobha

）
、
瞋
恚
（dosa

）
；
五
上
分
結
，
指
色
愛
（rūparāga

）
、
無
色
愛
（arūpa-rāga

）
、
掉
舉
（auddhatya

）
、
我
慢
（

m
āna

）
、
無
明
（avijjā

）
。

11.�S. 55:10, Sotāpattisaṁ
yutta, M

ahāvagga, Saṁ
yuttaṅikāya, Vol.

V, p.359.

 12.�
智
者
《
釋
禪
波
羅
蜜
次
第
法
門
》
卷
五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
四
十
六
冊
，
頁
五○

八
上
。

 13.�
唐
定
賓
《
四
分
律
疏
飾
宗
義
記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「
舊
名
未
來
禪

，
新
名
未
至
定
，
謂
是
初
禪
方
便
也
。
」
（
《
卍
新
續
藏
經
》

第
四
十
二
冊
，
頁
六
十
四
上
） 

 14.�
近
行
定
，
按
覺
音
尊
者
（B

uddhahoṣa

）
《
清
淨
道
論
》

（V
isuddhim

agga

）
所
說
，
乃
「
由
六
隨
念
處
、
死
念

、
止
息
隨
念
、
食
厭
想
、
四
界
差
別
等
，
得
心
一
境
性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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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于
諸
安
止
定
（
初
禪
及
以
上
）
之
前
分
。
」
（V

M
3, 

K
am

m
aṭṭhānagahaṇanidesa, N

idānādikathā, Visuddhim
agga, 

p.85
）

 15.�
《
達
摩
多
羅
禪
經
》
卷
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五
冊
，
頁
三○

七
中
。

 16.��
《
法
華
經
安
樂
行
義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四
十
六
冊
，
頁
七

○
○

上
。

 17.�
《
大
乘
義
章
》
卷
十
三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四
十
四
冊
，
頁

七
一
八
下
。

圓
融
文
教
基
金
會
二○

二
一
年
甄
選
佛
學
論
文
通
告 

緣
起
：
創
辦
人
天
機
法
師
慈
心
悲
願
，
為
弘
揚
純
正
佛

法
，
端
正
社
會
風
氣
，
提
昇
社
會
大
眾
身
心
靈
，
以
肯
定
人

間
的
價
值
，
特
舉
辦
此
甄
選
。 

一
、�

甄
選
對
象
：
凡
對
佛
法
有
興
趣
及
研
究
者
（
含
海
內
外

學
生
及
社
會
人
士
）
。 

二
、�

獎
勵
辦
法
：
入
選
文
章
可
得
新
台
幣
三
千
元
、
伍
仟
元

、
壹
萬
元
之
獎
金
，
名
額
若
干
名
。 

三
、
論
文
題
目
：
自
訂 

四
、
論
文
字
數
：
五
千
字
左
右 

五
、�

論
文
格
式
：
 1.
請
依
一
般
學
術
論
文
規
格
撰
寫
，
應
包

括
「
注
釋
」
及
「
參
考
文
獻
」
。
 2.
全
文
應
分
段
並
加

小
標
題
，
凡
引
用
藏
經
或
他
人
資
料
，
必
須
注
明
出
處

。
 3.
論
文
請
用
電
腦
打
字
，
並
以
A4
型
紙
列
印
。 

六
、�

收
件
期
限
：
即
日
起
至
民
一
一○

年
國
曆
一○

月

三
十
一
日
止
，
外
埠
以
郵
戳
為
憑
，
逾
期
恕
不
受
理
。 

七
、�

注
意
事
項
：
 1.
請
勿
一
稿
多
投
，
投
稿
必
須
未
經
其
他
團
體

獎
助
及
未
曾
刊
載
出
版
者
。
 2.
入
選
與
否
，
均
不
退
稿
（
請

自
行
影
印
留
存
）
。
引
用
出
處
，
必
須
明
確
標
註
。
 3.
在
學

者
須
附
辦
妥
註
冊
的
學
生
證
影
本
，
社
會
人
士
須
附
身
分
證

或
護
照
影
本
；
未
附
者
，
均
不
予
受
理
。
 4.
請
以
中
文
電
腦

打
字
，
並
以
A4
紙
列
印
橫
式
排
列
一
式
兩
份
，
文
稿
郵
寄
，

並E
-
m
a
i
l

本
社
電
子
信
箱
（p

e
r
f
e
c
t
m
a
g
a
z
i
n
@
g
m
a
i
l
.
c
o
m

）
。
 5.
入
選
稿
件
著
作
權
歸
《
圓
融
》
。
 6.
請
註
明
校
名
、

姓
名
（
及
法
名
）
、
地
址
、
電
話
、
信
箱
。 

八
、�

聯
繫
方
式
：
 1.
來
稿
請
以
限
時
專
送
寄
：
九○

○

屏
東
市

青
島
街
五
十
九-

一
號
「
圓
融
雜
誌
社
收
」
，
信
封
上
請
註

明
「
佛
教
論
文
甄
選
」
。
（
請
勿
掛
號
）
 2.
電
話
：
（○

八
）
七
三
三-

四○

七
八
（
上
午)

 

或○

九
三
七-

六
九
九-

五
五
七
 3.
傳
真
：
（○

八
）
七
三
三-

五
四
四
一


